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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民事法律行为的概念和特征一、民事法律衍为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又称法律行为，是法律事实的一种，指民事

主体以设立、变更或终止民事法律关系为目的，以意思表示

为要素，依法产生民事法律效力的行为。《民法通则》第五

十四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是公民或者法人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权利和民事义务的合法行为。”二、民事法律行为

的特征民事法律行为具有以下三个方面最基本的特征：（一

）民事法律行为是以发生一定民事法律后果为目的的行为民

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为了设立、变更、终止一定的民事权

利或者民事义务的民事行为，是与人们的意志相联系的一种

法律事实。其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其发生法律后果的目的性，

即发生行为人所期望的法律后果。这也是民事法律行为与事

实行为的区别所在。（二）民事法律行为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民事主体创设、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自由意志，

体现为意思表示。意思表示是构成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或不

可缺少的要素。行为人的内心意愿只有借助于一定的方式表

达出来，才能为外人所了解和执行，从而具有法律意义。民

事法律行为是由一个或者数个意思表示为要素构成，没有意

思表示就不可能产生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实质上就

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意思。当然，意思表示本身并不是法律行

为，两者在很多情况下并不对等；而且，意思表示仅仅是民

事法律行为的构成要素之一，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与生效，



还须具备其他条件。（三）民事法律行为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合法行为民事法律行为的内容、形式符合法律的要求，不违

背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才能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才能

产生行为预期的法律后果。所以民事法得好亏为就其本质特

征而言，是一种合法行为。如果行为的内容或形式违法，则

不仅不会产生行为人预期的法律后果，而且还有可能因行为

的违法性受到法律制裁如发生行为人所不预期的法律后果。

第二节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一、单方法律行为、双万法律行

为和共同法律行为依法律行为的成立须有几个方面的意思表

示为标准，可将其分为单方法律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和多方

法律行为。单方法律行为，是指依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

成立的法律行为，如债务免除、无权代理的追认、继承权的

抛弃等。单方法律行为无需得到对方当事人的同意即可发生

法律效力。双方法律行为，是指基于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一致而成立的法律行为，一般的合同（契约）都是双方法律

行为。双方法律行为在民事法律行为中占有重要地位，是适

用最为普遍的一种法律行为。共同法律行为，又称多方法律

行为，指依两个以上方向一致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法律行为

，如合伙合同、联营合同等。二、要式法律行为和不要式法

律行为依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需要具备法律规定的形式

，可将其分为要式法律行为和不要式法律行为。要式法律行

为，指法律明确规定必须采用某种形式或履行一定程序才能

成立的法律行为。对于一些重要的法律行为，法律常常要求

当事人必须采取特定的方式，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法

律规定必须获得有关部门批准。不要式法律行为，是指法律

没有规定特定形式，可由当事人自由选择成立的法律行为。



当事人可以采取口头形式，也可以采取书面形式。三、双务

法律行为与单务法律行为依据当事人各方权利享有和义务负

担情况，可以将法律行为分为双务法律行为和单务法律行为

。双务法律行为，是指当事人双方都互相享有权利和负有义

务的法律行为，其中一方的权利是他方的义务，而他方的权

利则是一方的义务。大多数的合同都属于双务法律行为。以

买卖合同为例，出卖人有收取价款的权利，买受人也有支付

价款的义务。单务法律行为，是指只有当事人一方负有义务

，而他方享有权利不承担义务的法律行为。例如赠与、使用

借贷等合同行为。四、有偿法律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依民事

法律行为是否存在对待给付即对价为标准，可分为有偿法律

行为和无偿法律行为。所谓对待给付，指一方为获取对方提

供的利益而偿付的代价。有偿法律行为，是指享有权利时必

须偿付相应代价的法律行为，如买卖、租赁、加工承揽等合

同行为。无偿法律行为，是指享有权利而无需支付对价的法

律行为，如赠与、借用等合同行为。法律行为的有偿和无偿

的划分，与法律行为单务和双务的划分，并非完全等同。一

般来说，双务法律行为都是有偿法律行为，但是单务法律行

为却并非都是无偿法律行为，有些单务法律行为是无偿的，

如赠与合同；有些则为有偿，如借贷合同。五、诺成法律行

为和实践法律行为依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是否以标的物的实

际交付为要件，可以将其分为诺成法律行为和实践法律行为

。诺成法律行为，又称不要物法律行为，是指不需交付标的

物，仅以意思表示为成立要件的法律行为，如买卖、租赁等

。实践法律行为，又称要物法律行为，是指除当事人的意思

表示以外还需交付标的物才能成立的法律行为，如保管合同



，当事人只有达成保管协议并实际交付了保管物，保管合同

才成立。六、有因法律行为和无因法律行为依民事法律行为

与其原因的关系，可分为有因法律行为和无因法律行为。有

因法律行为，指行为与其原因在法律上相互结合不可分离的

法律行为。无因法律行为，指行为与其原因在法律上可分离

的法律行为。七、主行为和从行为以法律行为的相互关系为

标准，分为主行为和从行为。主行为，指不以他行为的存在

为存在前提的法律行为。从行为，指以他行为的存在为存在

前提的法律行为。八、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依据法律行为的

内容，可以将其划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物权行为，是

指以物权的设定、移转为内容的法律行为。债权行为，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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